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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政复决〔2023〕150 号

申请人：王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安阳市城市综合执法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 4105001909006100 号违法停车

行政处罚决定，于 2023 年 3月 1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

称现在已施划停车位，请求撤销该处罚。现本案已审查终结。

本机关审理查明，2023 年 2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

4105001909006100 号违法停车行政处罚决定，认定 2019 年 7 月

12 日 8 时 45 分，豫 EJK931 号小型车停放在彩虹路非停车泊位

内，决定给予申请人二百元罚款的处罚。

本机关认为，依据《安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》第九条

第一款第(四)项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侵占城市道路、违法停

放车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。由于该处罚权是相对集中公安交通管

理部门的职权，因此，被申请人在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公安部门关

于停放车辆方面的法律规定，应作为其依据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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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。

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；但是，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

划的停车泊位除外。该法第九十三条第二项规定，机动车驾驶人

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，妨碍其他车辆、行人通

行的，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。《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

例》第五十八条第（六）项规定，驾驶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车辆，

影响其他车辆、行人通行的，处二百元罚款。本案中，从被申请

人提供的现场照片显示，停车位置非规定停放地点，也未施划停

车泊位，申请人在此停放车辆影响其他车辆、行人通行，属于违

反规定停车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依据上述规定，给予申请人处罚并

无不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一项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安阳市城市综合执法局作出 4105001909006100 号违法

停车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依

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2023 年 3 月 23 日


